
第十七章收入、费用和利润

【知识点 2】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3.非现金对价

项目 内容

非现金对

价的形式
向客户收取的非现金对价，例如实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客户提供的广告服务

处理原则
通常情况下，企业应当按照非现金对价在合同开始日的公允价值确定交易价格。非现金对价公允

价值不能合理估计的，企业应当参照其承诺向客户转让商品的单独售价间接确定交易价格。

项目 内容

非现金对价的公允价值

变动的会计处理

非现金对价的公允价值因

对价形式而发生变动

例如权益工具因自身后续公允价值变动的，该变动金

额不计入交易价格

因对价形式以外的原因而

发生变动的

应当作为可变对价，按照与计入交易价格的可变对价

金额的限制条件相关的规定进行处理；

【例题】甲企业为客户生产一台专用设备。双方约定，如果甲企业能够在 30 天内交货，则可以额外获得 600

股客户的股票作为奖励。

合同开始日，该股票的价格为每股 4元由于缺乏执行类似合同的经验，甲企业当日估计，该 600 股股票的公

允价值计入交易价格将不满足累计已确认的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限制条件。

合同开始日之后的第 27 天，企业将该设备交付给客户，从而获得了 600 股股票，该股票在此时的价格为每股

4.5 元。假定甲企业将该股票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本例中，合同开始日，该股票的价格为每股 4元，由于缺乏执行类似合同的经验，甲企业当日估计，该 600

股股票的公允价值计入交易价格将不满足累计已确认的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限制条件，甲企业不

应将该 股股票的公允价值 2400 元计入交易价格。

合同开始日之后的第 27 天，甲企业获得了 600 股股票，该股票在此时的价格为每股 4.5 元。甲企业应按股票

非现金对价在合同开始日的公允价值，即 2400 元确认为收入 ，因对价形式原因而发生的变动 300 元计入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4.应付客户对价

项目 内容

判断依据：应付客户对价是否为了向客户取得其他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没有额外取得其他可明确

区分商品
应当将该应付客户对价冲减交易价格

额外取得其他可明确区分

商品

应当采用与本企业其他采购相一致

的方式确认所购买的商品。【一卖，

应付客户对价超过向客户取得可明

确区分商品公允价值的，超过金额



一买】 应当冲减交易价格

向客户取得的可明确区分商品公允

价值不能合理估计的，企业应当将

应付客户对价全额冲减交易价格

【提示】企业将该应付对价冲减交易价格，并在确认相关收入与支付（或承诺支付）客户对价二者孰

晚的时点冲减当期收入。

【例题】某消费品制造商甲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向一家全球大型连锁零售店客户销售商品，合同期限为 1

年。该零售商承诺，在合同期限内以约定价格购买至少价值

1 500 万元的产品。合同同时约定，甲公司需在合同开始时向该零售商支付 150 万元的不可退回款项。该款项

旨在就零售商需更改货架以使其适合放置甲公司产品而作出补偿。第一个月该企业销售货物开具发票的金额

为 200 万元。

问题：甲公司第一个月如何确认收入？

该款项并非为获取单独可区分的商品或服务。

应确认收入=200-200×150/1500=180（万元）。

第四步：分摊交易价格

（四）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1.总原则

当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时，企业应当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

（注意时点：合同开始日）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2.单独售价的确定

含义 单独售价：是指企业向客户单独销售商品的价格（不一定是公允价值，可能涉及到折扣）

单独售价无法直

接观察

市场调

整法

是指企业根据某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市场售价，考虑本企业的成本和毛利等进行

适当调整后，确定其单独售价的方法

成本加

成法

是指企业根据某商品的预计成本加上其合理毛利后的价格，确定其单独售价的

方法

余值法
是指企业根据合同交易价格减去合同中其他商品可观察的单独售价后的余值确

定某商品单独售价的方法

【提示】①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采用可观察的输入值，并对类似的情况采用一致的估计方法。

②企业在商品近期售价波动幅度巨大，或者因未定价且未曾单独销售而使售价无法可靠确定时，可采用余值

法估计其单独售价（限制条件）

【2018 年·综合题（部分）】甲公司为境内上市公司且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适用的增值税率为 13%。

2×16 年度及 2×17 年度，甲公司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2）2×16 年 6 月 20 日，甲公司与丙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甲公司向丙公司销售 A、B 两种商品，A 商品于合

同签订后的 3个月内交付，B 商品于 A 商品交付后 6 个月内交付；丙公司于 A、B 商品全部交付并经验收合格

后的 2 个月内支付的合同价格为 5000 万元的全部款项。

甲公司分别于 2×16 年 9 月 10 日和 2×17 年 2 月 20 日向丙公司交付了 A商品和 B商品，商品控制权也随之

转移给丙公司。甲公司交付商品给丙公司的同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丙公司于 2×17 年 4月 10 日支付

了全部合同价款及相关的增值税。甲公司 A 商品单独的销售价格为 2240 万元；B 商品单独的销售价格为 3360

万元。

本题所涉及的协议或合同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合同的定义并经各方管理层批准，因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提

供服务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涉及的销售价格或合同价格均不含增值税。除上述所给资料外，不考

虑货币时间价值，不考虑除增值税以外的税费及其他因素。



要求：（2）根据资料（2），说明甲公司于合同开始日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原则和方法，计

算各单项履约义务应分摊的合同价格，并编制与 2×16 年销售商品相关的会计分录。

（2）甲公司于合同开始日应将交易价格按照 A 商品和 B 商品的单独售价比例进行分摊。

分摊至 A商品的合同价格=5000×2240/（2240+3360）=2000（万元）；

分摊至 B商品的合同价格=5000×3360/（2240+3360）=3000（万元）；

甲公司分别于 2×16 年 9 月 10 日交付 A 商品会计处理：

借：合同资产 226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60

【提示】2×17 年 2 月 20 日交付 B 商品时：

借：应收账款 5650

贷：合同资产 2260

主营业务收入 3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90

【提示】合同资产和应收款项的关系

项目 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

区别

①应收款项代表的是无条件收取

合同对价的权利，即企业仅仅随

着时间的流逝即可收款；

②应收款项仅承担信用风险

是指企业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

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

①合同资产并不是一项无条件收款权，该权利除了时间流逝之外，

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如：履行合同中的其他履约义务）才能收取相

应的合同对价；（有条件的收款权）

②除信用风险之外，还可能承担其他风险，如履约风险等


